关于中小学拓展型课程建设与实施的几点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一、明确课程功能定位，提升课程育人作用

    学校拓展型课程建设与实施的主要依据是：《上海市普通中小学课程方案》、《上海市中小学拓展型课程指导纲要》，以及《上海市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和《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两纲”)。

    拓展型课程是上海市普通中小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落实学校的育人目标、发展学生的不同基础、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拓宽学生的学习渠道、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和选择学习能力、形成学生的自我发展方向。

    拓展型课程的建设与实施有利于落实学校育人目标、体现管理者的办学思想、促进教师教学改革和学生学习拓展；有利于学校根据自身特点吸收和内化国内外先进教学经验，形成办学特色。

    拓展型课程的建设与实施有利于提高教师对课程结构的整体认识、提升教师的课程能力；有利于教师创新教学手段、完善教学方式、积累并迁移教学经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拓展型课程的建设与实施有利于学生通过选择学习，学会自主选择与自我规划；有利于学生丰富学习经历、激发学习情感、提高综合学习能力。

    拓展型课程由限定拓展课程和自主拓展课程组成。限定拓展课程包括专题教育、学校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主要由国家和学校负责建设、学校负责选择与实施；自主拓展课程包括学科课程的延伸、综合、拓宽及各类兴趣活动和阅读活动，主要由学校负责规划与实施，学生自主选择修习。限定拓展课程和自主拓展课程都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

    本文的“学校拓展型课程”特指自主拓展课程。

二、明确课程建设要求。形成课程建设规范    

1．学校拓展型课程的建设属学校课程建设范围，应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根据学校的育人目标及社区资源、家长资源、学校条件、学生需求等要素，制定学校拓展型课程实施方案，统领学校拓展型课程的建设与实施。

    2．学校拓展型课程的建设应做到门类完备、活动(科目)品种丰富，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较强的选择性和相对的稳定性。通过灵活多样的活动(科目)组合，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3．学校拓展型课程活动(科目)总量的参考建议：每学期开设的活动(科目)数为班级数的150％以上，以确保全体学生的学习选择。

    4．学校拓展型课程的建设应重视并加强课程的整体设计，在学校拓展型课程实施方案的指导下，编写各活动(科目)的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活动(科目)目标、内容框架、教学与评价要求，尤其要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目标的设计。

    5．活动(科目)中模块或专题的设计应具有核心概念、反映学习过程、体现教育价值；应根据具体活动(科目)的特点，落实“两纲”提出的行为导向和习惯培养的要求。

    6．学校拓展型课程的建设应以微短型活动(科目)为主，凸现综合性以及与其他课程的互补性。活动(科目)的目标不宜过大、过多，防止其功能和要求的不断扩大。

    7．学校拓展型课程的建设应重视并倡导对现有课程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共享，如：国家课程资源、其他学校的课程资源、社会教育资源(各类文化、科技场馆等)。

    8．小学阶段原则上不单独开设学科类活动(科目)，必要的学科课程的延伸、综合、拓宽，应与各类兴趣活动和阅读活动相结合。

    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开始的一个月内，拓展型课程的内容以培养学习情感、激发学习兴趣、养成学习习惯等练习为主。

    三、完善课程实施方式。提高课程实施效益

    1．拓展型课程的实施要创新教学方式。在教学设计中倡导收敛与开放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倡导灵活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在教学评价中倡导终结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相结合。

    2．拓展型课程的实施要精心设计问题。应充分关注学生认知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根据不同学段、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通过精巧的预设问题和随机的跟踪提问，捕捉学生思维亮点、启迪学生智慧、开拓学生视野，引导学生在积极主动的参与过程中体验与感悟，实现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能力的综合培养。

    3．拓展型课程的实施要动态把握过程。应根据具体的活动(科目)要求与学生特点，及时调整内容与过程。应改变以教师为核心的权威型教学方式，强化学生学习的主体性，留给学生充分的讨论与思考时间。应重视激发和引导学生思维的纵向深化与横向拓展，重视学生知识关联能力及创意能力的培养与发展。

    4．拓展型课程的实施要丰富评价方式。应重视拓展型课程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过程。小学阶段以发展性记录和评价为主；初中阶段可根据活动(科目)的性质和学生特点，在发展性评价基础上适度引入终结性评价；高中阶段，尤其在学科类拓展科目中可以适度增加终结性评价的权重。应倡导学生自评、互评，使学生逐步养成自我评估、反思和约束的习惯。

    5．拓展型课程的实施要落实“两纲”。应注意挖掘活动(科目)所蕴含的“两纲”内容，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实际生活经验，采用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通过活动(科目)的实施，引导学生内化“两纲”要求，循序渐进地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逐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四、创新课程管理机制。建立课程保障体系

    1．学校应根据《上海市普通中小学课程方案》的要求，确保学校拓展型课程的课时，建立拓展型课程管理体系，确保学校拓展型课程建设和实施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精品课程。

    2．学校应加强拓展型课程师资队伍的建设，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教师拓展型课程建设与实施的培训与指导，提高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教学设计能力、选课指导能力、综合评价能力及教学研究能力。每所学校都应具有一支相对稳定的拓展型课程兼职教师队伍。

    3．学校应根据各学段的培养目标建立学生选课指导、管理制度。小学阶段学生的选课

应在教师指导之下进行，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初中阶段学生的选课应从教师指导下的选择

逐步向自主选择过渡，形成学生个性发展的方向；高中阶段学生的选课应以自主选择为主。

    4．学校应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与保障制度，鼓励教师和学生主动和积极地参与拓展型课程。要给予从事拓展型课程建设工作的教师工作量的认定和奖励，将教师参与学校拓展型课程建设与实施的情况列入教师考核评价的指标体系，在教师的奖励、晋级过程中予以体现。要将学生参加拓展型课程学习的态度、过程和成长轨迹列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范围，记录到学生成长记录册中。

    5．区县教研室应加强对学校拓展型课程建设与实施的业务指导和研究，应积极探索并创新拓展型课程的教研方式，提炼与交流学校课程建设与实施的经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改革与创新经验，重视发挥学校在教研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可将已形成一定经验的学校作为区域性的教研培训基地。

    6．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学校开设拓展型课程的政策和制度支持，应在对学校检查、督导、评估的指标体系中有所体现。应通过检查、评估、评比等手段，鼓励学校重视并加强校本拓展型课程的建设力度，逐步形成区域性的精品课程群。同时应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形成激励机制，鼓励学校和教师积极投身拓展型课程的建设和实施之中。
